附件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取消一批
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共计1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  注

	1
	普通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含民办）章程核准
	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取消审批后，在学校设立审批过程中严格把关。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明确章程规范标准、制定范本、加强随机抽查等方式，对学校章程进行管理。
	　

	2
	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核准
	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取消审批后，教育行政部门实行事前提出要求，事后备案管理。在招生工作中要加大检查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依法查处违规行为。
	

	3
	公章刻制审批
	县级公安机关
	取消审批后，公安机关将严格按照《辽宁省公安机关印章刻制业执勤执法工作规范（试行）》执行。
	

	4
	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内进行相关活动方案的审批
	市、县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文物主管部门
	取消审批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文物主管部门要强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在规划中对相关建设和活动提出保护要求，并采取随机抽查等方式，加强对保护范围内相关活动的监管。
	　

	5
	水利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批
	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取消审批后，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水利工程初步设计审查，在工程检查等工作中按照批复的设计文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6
	在堤防上新建建筑物及设施竣工验收
	市、县级河道主管机关
	取消审批后，河道主管机关在参加河道管理范围内建筑物和设施竣工验收时，要对河道和堤防安全严格把关。要加强巡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对出现质量问题的，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处理结果记入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体系黑名单。
	　

	7
	在渔港内的航道、港池、锚地和停泊区从事捕捞、养殖等生产活动审批
	市、县级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
	取消审批后，市、县级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要严格执行“在渔港内的航道、港池、锚地和停泊区，禁止从事有碍海上交通安全的捕捞、养殖等生产活动”的规定，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加强政策宣传，畅通举报渠道，加强日常巡查检查，严格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8
	国内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审查
	市、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取消审批后，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转基因生产企业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的监督检查，开展随机抽查，及时公开不按规定标识的企业信息。
	　

	9
	复印打印业务审批
	市、县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
	取消审批后，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要建立完善相关举报制度，认真执行“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开展随机抽查、定期检查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发现复印打印含有反动、淫秽、迷信内容和国家明令禁止的其他内容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10
	在古建筑内安装电器设备审批
	市、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机关
	取消审批后，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要加强对古建筑防火安全的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管，督促古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和产权人制定实施各项防火安全制度，定期组织防火安全检查，及时整改风险隐患，真正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11
	在古建筑内设置生产用火审批
	市、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机关
	取消审批后，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要加强对古建筑防火安全的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管，督促古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和产权人制定实施各项防火安全制度，定期组织防火安全检查，及时整改风险隐患，真正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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